3.4 南开大学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验室使用规则

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验室使用规则

南开大学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是直属文学院的实践教学和科研机构。完成院教学办公室每学期根据教学大纲安排的实验教学任务，以及保证文学院和实验教学中心的各项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是实验教学中心下属各实验室的主要目标。
为了有效利用和挖掘实验室资源条件，充分发挥实验室在实施素质教育以及高新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重要作用，为鼓励支持学生在课余时间参加开放实验教学、科研和各类社会活动，提高实验教学水平，进一步加强素质教育，规范有序做好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的开放工作，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1、 开放实验室的任务
实验教学中心下属各级实验室，在完成正常教学、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应利用现有师资力量、仪器设备、实验室等资源，向本科生、研究生、教师及外单位相关人员开放，提高实验室及仪器设备的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实验教学资源的效能。 
2、 开放实验室的面向对象 
1. 向本学院各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教师开放。
2. 向全校各学院教师、研究生、本科生开放，有偿提供科研工作所需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等资源。
3. 向外校相关专业学生和教师开放。有偿为他们提供进修课程所需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等教学资源。
4. 向社会开放。充分利用中心各种资源为企事业单位提供有偿服务。对科研技术人员、实验室管理人员进行职业培训。 
3、 开放实验室的管理 
1. 组织管理 
开放实验室的管理由实验教学中心主任全面负责。实验教学中心下属各实验室主管人员负责开放实验项目的审查，具体实施计划，以及实验项目的结题工作，并做好实验项目的记录。
2. 开放项目管理 
实验开放内容要贯彻“因材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根据学生的不同层次和要求，确定开放内容。开放实验内容主要包括：设计性、综合性和研究性实验，小发明、小制作、小论文等课外科技活动实验；提倡学生自拟实验课题，鼓励学生提前涉足与各自专业有关的实际问题。开放实验题目必须由实验教学中心审批后备案。开放实验题目可由实验教学中心提供，供学生选择。也可自行设计，经实验教学中心组织相关人员审查批准后方可进行。开放题目的实验记录要由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3. 开放人员管理 
进入开放实验室后应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实验指导教师、实验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实验活动。 对违反实验教学中心规章制度，并拒不接受管理的开放人员，实验教学中心有权停止其实验项目的实施。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开放人员负责。 
4. 经费管理
本院学生利用开放时间进行教学计划外的各类实验，按实验成本收费。外单位开放人员的实验课程、技术培训、社会服务等按规定收费或按实际情况收取实验成本费。 
4、 使用开放实验室的程序 
1. 计划制：实验课程和理论课程所需的实习、实验由院教学办按教学计划提前统一安排。
1) 教学办公室和实验教学中心根据各专业教学计划的安排，在下发的学年《教学任务书》中明确课程的实验教学任务。
2) 实验教学中心及各实验室应根据教学任务书和《实验教学大纲》要求，确定教学进程；实验室于每学期结束前根据新教学计划填写下一学期的《实验授课计划》，一式两份，一份留存，一份报教学办公室和实验教学中心。
3) 实验指导教师与实验室人员一起安排实验课表，并严格按照教学进程和课表进行实验教学；每次实验结束时，实验指导教师当即填写《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验情况报告单》，学期末由实验室人员收齐，留存入档备查。
2. 预约制：除课程安排外，实验室开放实行预约制度。
1) 使用开放实验室必须填写《实验教学中心使用开放实验室申请表》，由实验室主管人员审查后交实验教学中心主任审批，主管副院长签字后方可进入实验室。开放实验题目由各实验室主管人员负责审查并安排进入实验室的具体时间。进实验室后先由实验室主管人员对开放人员进行所需仪器设备的使用培训和实验室管理、安全教育，然后方可进行实验，实验结束后需按规定交纳实验经费，并填写《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验情况报告单》。
2) 学生需要实验室教师指导完成相关学业，提供有关技术支持等情况，在保证实验室完成正常实验教学和科研任务的情况下，应向实验室申请填写《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工作任务单》，经主管副院长批准后即可使用。
3) 教师需要使用实验室并需要实验室教师指导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或进行科研相关实验，需要提供有关技术支持等情况，在保证实验室完成正常实验教学和科研任务的情况下，可以向实验室申请填写《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工作任务单》，经主管副院长批准后即可使用。

4) 教师和学生因院行政工作需要，使用实验室完成音像剪辑或院其它公务性工作，需填写《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工作任务单》，经主管副院长批准后方可使用。
5) 在不影响实验室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欢迎兄弟院校及社会各界预约进行参观交流活动。
3. 登记制：在实验室规定的开放时间内本院师生可登记使用。
1) 在实验室规定时间内，对本院师生教学科研需要，提供开放服务。本院师生需填写《（师/生）上机登记表》，根据规定，按机时交纳管理费用。
2) 实验室开放时间内，本院师生填写《（师/生）上机登记表》即可提供刻盘、打印、扫描等服务（须按规定交纳成本费）。

3) 实验室开放时间内，需要对上机仪器设备使用时间和使用情况进行登记。
5、 其他 
1. 使用实验室，需按规定支付各项费用，不付费者谢绝使用。欠费将由院办从教学科研经费中扣除。（资费详见另表）

2. 自觉维护实验室环境，不得吸烟吃零食，不得聊天喧哗。

3. 爱护公物，损坏赔偿。
4. 实验室上课时间和维护设备时间，谢绝入内。
5. 特殊情况提前预约。

6.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实验教学中心负责解释。
7. 未尽事宜，由主管副院长解释。
                                                           南开大学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07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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